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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情”无疑是宋明道学的一个主要论题，作为明末清初时期的著名儒者，船山 

关于“情”的思考并不意味“情”具有任何本体论意义上的含义，船山论“情”绝不如李贽等 

“左派王学”那样“以情识为心体”来正面肯定、抬高情欲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与其说船山 

属于或者接近于所谓的情欲解放的启蒙思想，毋宁说他更接近一种严格的道德理性主 

义。与此同时，他并不主张灭情，而是认为人之所以能够行善，情感的积极和正当的作用 

与功效也是不容忽视的。因此说，船山论“情”蕴含着相较于其他理学家而言更为复杂、多 

重的义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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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中，“早期启蒙论”是明清之际思想的标志性称号，由此，情欲解放问题成 

为这一阶段思想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无疑王船山也被作为这一思潮的典型代表之一。但是正如王 

、讽森已经指出的，明末清初思想家们在重视和提倡自然人性论的同时，也恪守严格的道德主义⋯ 。 

李明辉更是指出：“王’7凡森看出 隋欲解放’论述之不尽然合乎事实，的确具有洞识。但是他将蕺山与 

陈确、王夫之、颜元同归入‘自然人性论’之列，却令人有‘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之憾。”[2 J】 据此可以 

说，就王船山思想本身而言，情欲这个问题就更加复杂和多样，一方面他严格辨析性情之分，界定 

“情”的内涵，主张性善说而归不善于情，这就与“左派王学”所倡导的自然人性论划清界限；另一方 

面，他也主张“情”(喜、怒、哀、乐、爱、恶、欲)在道德实践活动中具有积极、正当的意义和功效，这就 

与佛老乃至(唐)李翱等的灭情说、无欲说划清界限。看似不协调的两种看法正好反映出船山论“情” 

的复杂性和多重性。 

一

、 “情"之定义 

儒学中关于“情”的界说首见于《礼记·礼运》篇：“何谓人情?喜、怒、哀、乐、爱、恶、欲，七者弗学 

而能。”这是说人的情感有七种，分别为喜、怒、哀、乐、爱、恶、欲。由这个界定来看，爱是属于人情中 

的一种，问题是这是否可推导出不能以爱来定义仁呢?这里就牵涉到程朱理学对“仁性爱情”学说的 

论述。 

“以爱言仁”这个说法在北宋理学兴起之前并没有引起异议，比如董仲舒就说“仁者，恒爱人” 

(《春秋繁露·仁义法》)，韩愈也曾说“博爱之谓仁”(《原道》)，而且这个说法在《论语》《孟子》中也可找 

到文本依据，比如《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仁，子日：爱人”，孟子也说过：“仁者爱人”(《离娄下》)。 

但是这个说法却受到程颐等理学家的激烈批评，程颐认为后世据孟子所说“侧隐之心，仁也”这 

个命题，就主张以爱来定义仁，这是不对的。原因是固然可以说恻隐之心是爱，但是爱只是情，而仁 

却是性，怎么可以爱来定义仁呢?这就是程颐所谓的“仁性爱情”说。所以他认为孟子此处所说：“侧 

隐之心，仁也”，其实是前面所说：“恻隐之心，仁之端”的简略而已，既然说是“仁之端”，那么就不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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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隐之心”就是“仁”。接着对韩愈“博爱之谓仁”的说法也提出批评，程颐认为“仁者”固然是博爱 

的，但便以博爱来定义仁，却是错误的bn跎。 

基于其“仁性爱情”的说法，程颐对《论语·学而》“孝弟为仁之本”也给出一个新颖的解读，他认为 

此句意思是说：“行仁自孝弟始。”但是“仁是性，孝悌是用。性中只有仁义礼智四者，几曾有孝弟来? 

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日‘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 这是说爱亲、敬长都是用，而不能用 

来界定“仁”。 

朱子本程颐此说，进一步界定“仁”为“爱之理，心之德”[4348o朱子云：“由汉以来，以爱言仁之弊， 

正为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为性尔。” ̈蛳这是说自汉代以来，儒者以爱来定义仁，正是因为不能区 

分性情之辨而造成的，于是径直认为情就是性。换言之，之所以会出现以爱言仁，乃是因为没有分清 

楚性号隋之别，爱只是人情之一，而仁乃是人之所以为人者，是由天命所赋予人的性。 

程朱一系的严辨性情的观念，为王船山所承续，他说： 

“爱未是仁，爱之理方是仁”，双峰之说此，韪矣。韩退之不知道，开口说“博爱之谓仁”，便 

是释氏旖旎缠绵，弄精魂勾当。夫爱，情也；爱之理，乃性也。⋯⋯朱子日“仁者爱之理”，此语 

自可颠倒互看。缘以显仁之藏，则日“爱之理”；若欲于此分性情、仁未仁之别，则当云“理之 

爱”。 ∞ 一 响 

在此，船山明确认可朱子再传弟子饶鲁(号双峰)的这一说法：爱未是仁，爱之理才是仁，并批评韩愈 

不了解圣人之道反以博爱来定义仁。继而，船山指出爱是人情之一，而爱之理才是性，性情是须严格 

分辨的。并解释朱子“仁者爱之理”这个命题中的主宾之间可以互相界定，为了显示仁的内涵须说 

“爱之理”，但要区分性情、仁不仁，就要说“理之爱”。由此可见，船山完全继承程朱“仁性爱情”的说 

法，认为爱是人情之一，不能用来定义仁，原因就是仁是性，而爱是情。 

与此相比，王船山与程朱在对孟子“恻隐之心”等四端的定义上却产生分歧，他批评程朱认“四 

端”为“情”的观点。由上所引可以看出，程颐把孟子“侧隐之心”等同于爱，而朱子也基本继承程颐的 

这个说法，认为：“侧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仁、义、礼、智，性也”[4J23s~但是船山却明确提出批评 

意见，他认为： 

孟子言“恻隐之心，仁也”云云，明是说性，不是说情。仁义礼智，性之四德也。虽气发也近 

于情以见端，然性是彻始彻终与生具有者，不成到情上便没有性!性感于物而动，则缘于情而为 

四端；虽缘于情，其实只是性。⋯⋯故以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性也，而非情也。夫情， 

则喜、怒、哀、乐、爱、恶、欲是已。_6]】 。嘶 

在此，船山指出孟子所说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端是说性，而不是情。仁义礼 

智是人性中四种德性，这四德因物感而发见出来，固然是依托着情而显现为四端之心，但是船山指出 

性无论发与未发都是存在的，因此说孟子四端之心是性，而人情乃是指喜、怒、哀、乐、爱、恶、欲这七 

种情感。而如果将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与喜、怒、哀、乐看作一个，就会性情不分，在船山看来，孟子 

所说的“情”就是指喜怒哀乐而已，不是说这四端之心的。于是他指出“侧隐是仁，爱只是爱，情自情， 

性自性也。” 。嘶 

朱子把孟子“四端”说隶属于情的范畴，所谓“性者，理也，性是体，情是用⋯⋯仁、义、礼、智是性 

也⋯⋯侧隐、羞恶、辞让、是非，本是情也。”(《朱子语类》卷九八)这是说与仁义礼智相比而言，依其理 

气、性情论二分的架构，孟子“四端说”确实是属于形而下层面的情。朱子的这个观点正如郭齐勇所 

说：“朱子至少把 隋’分为两部分，一是‘七情’，一是‘四端’。”[7]7 

但船山并不同意这一观点，认为孟子“四端”说仍然是属于l生的范畴，否定四端为“情”的观点。据 

此郭齐勇指出，在对“情”的界定上朱子、船山是不同的，并认为在这方面船山比朱子还更加保守 跎。 

由此可见，船山是在更严格的意义上界定情感的范畴，认为只能以《礼记·礼运》七情来规定人之 

情感的内容，而孟子所说的“四端”是属于人性的范畴，不应与七情相混淆。在此界定和划分的理论 

前提下，船山更为严格地恪守性情之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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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元是变合之几，性只是一阴一阳之实。情之始有者，则甘食悦色；到后来蕃变流转，则有 

喜、怒、哀、乐、爱、恶、欲之种种者o[611 

在船山看来，情与性是截然不同的，仁义之性是本源于“阴阳之诚”，而情是“变合之几”。甘食悦色是 

初始的简单的情感类型，后来至于变化无端、复杂无恒，产生了喜、怒、哀、乐、爱、恶、欲七种情感。 

由上可见，在船山思想中，性与情是被严格划分的。那么人的情感是如何产生的呢? 

盖吾心之动几，与物相取，物欲之足相引者，与吾之动几交，而情以生。然则情者，不纯在 

外，不纯在 内，或往或来，一来一往，吾之动几与天地之动几相合而成者也。 

在此，船山指出 睛”是内外交相互动而产生的，不是纯由内在的心性之动产生，亦不纯由外存的物感 

而产生，而是二者交合互动的产物。他认为能够称为“自家”的，“除却天所命我而我受之为性者，更 

何物得谓之自家也?” 6j．嘶 这是说能够称为“自家”的就是天命所赋予人的仁义之性而已，而“情”是内 

外交互感应的产物，所以说“非吾之固有”。正因为情感是因内外交感而产生，由此便会产生善与不 

善之分，也就出现了船山所谓“情”的功与罪的问题。 

二、归罪于情 

由上可知，人的情感是人心与外物交合感通的产物，简言之，情感不是人所固有的东西，而是由 

内外交相感而生的。继而船山借由区别情、才、物欲之间的关系，论证其“可以为不善者”乃是情之罪 

的观点。 

首先，船山提出，朱子在对《孟子·告子上》“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这句话的注解中说“情不可以 

为恶”是错误的，这是由朱子误认恻隐之心等四端为情感造成的。如果了解恻隐等心是性所见于情 

感而绝不是情感，那么怎么可以说喜、怒、哀、乐这些情感是“不可为恶”呢? 

接着，他解释孟子所说“或相倍徙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认为固然可以说“不能尽其才者 

也”，但却不可说“不能尽其情”，因为如果说“尽其情”，则就是“喜、怒、哀、乐、爱、恶、欲之炽然充塞 

也，其害又安可言哉  ̈这是说，如果说“尽其情”，其意就是指要使喜、怒、哀、乐、爱、恶、欲充分发 

挥至极致，结果就是情感泛滥危害无穷。于是他认为： 

才之所可尽者，尽之于性也。能尽其才者，情之正也；不能尽其才者，受命于情而之于荡 

也。惟情可以尽才，故耳之所听，目之所视，口之所言，体之所动，情苟正而皆可使复于礼。亦惟 

情能屈才而不使尽，则耳目之官本无不听、不明、耽淫声、嗜美色之咎，而情移于彼，则才以舍所 

应效而奔命焉。[6]to67 

在此，船山指出孟子“尽其才”的说法，其意是指按照仁义之性的教导来正确地实施耳、目、口、身体的 

职责，而且之所以能够尽其才，正是由于情感能够正确地发挥其作用。而不能尽其才，是由人之耳、 

目、口、体完全听命于不善的情感而流荡无着落造成的。因此，船山认为七情是可以驱动耳、目、口、 

身这些才能，使之不能按照仁义之性的规定来行使其功效，在这个意义上可说，人的耳、目、口、体不 

能各尽其才能与智慧，其缘由就在于七情的偏颇与流荡。 

既然情感承担着道德上不善的罪责，自然船山对程朱将不善归于才的说法也提出批评。他明确 

指出，“性无不善而才非有罪者”而“决以罪归情”_6 Jl 。这是说，人的才能不是人之所以能作恶的缘 

由。在船山看来，“才之本体”就是“为性之所显，以效成能于l生中之经纬，而何罪哉?” 此是说人的 

才能的本体或者说本有的功能就是协助仁义之性发挥其应有的功能的，是可以成为为善的助缘，有 

什么罪过呢?因此船山说：“既是人之才，饶煞差异，亦未定可使为恶。”随 这是说，尽管属人的才能 

是千差万别的，但也绝非可认定其是为恶的。 

可以说，船山充分认识到情感在人的道德生活中所具有的巨大能量，但是这种能量却是极易飘 

忽不定的，如果没有“性授以节”，而且“则才本形而下之器”，于是就会产生人的才智听命于“情以为 

作以为辍，为攻为取，而大爽乎其受型于性之良能。” ]l 这是说，才本来是属于成就仁义之性的良 

能，但因其同时属于“形而下之器”，那么它如果不受仁义之性的节制，就会“听命于情”而沉溺于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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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感，就会丧失其本来具有的能力，而随不良情感流荡不休。因此，船山认为，归根结底，人的不善 

或者说恶之缘由不在于才，而在于情。 

当然这也绝不意味着可以说才“不可以为恶”，船山指出：“人之为恶，非才为之，而谁为之哉!唯 

其为才为之，故须分别，说非其罪。” n町。这是说，人能够作恶，确实是人的才能去做的，但是人的才能 

之所以去做恶，却是因为其受到不正之情感的牵绊与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说，人之所以不善不 

应该归罪于才，而应该归罪于情。同理，既然为恶不是才的问题，那么为善也非才的功能，此即船山 

所谓“为不善非才之罪，则为善非才之功矣。” 6 J1唧 

船山认为告子之流正是因为既没有认识到“吾心固有之性”，又只见情感能够驱役人的才智去为 

不善，于是把性的名称加在情感上面。同时后世解释《孟子·告子上》此章的儒者，又不能严格区分性 

号隋“有质无质，有恒无恒、有节无节之异”，而认为孟子所说“性善”就是指“情善”。船山指出如果说 

情善，那么“人之有不善者又何从而生?”如果归之于物欲，这就是老子所讲“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 

耳聋”的意思。或者归之于气，则是“诬一阴一阳之道以为不善之具”，将会轻视、践踏阴阳五行之天 

德，这就是释氏所说“海沤”、“阳焰”之说。[6 Jl懈 

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欲作为七情之一，在船山思想中，尽管有研究指出，他对天理与人欲的 

看法接近于所谓“情欲解放”一路，而且“随处见人欲，即随处见天理” ，这句话更是被广泛征引以 

说明船山思想中具有“情欲启蒙”的因素。但正如有学者已指出的，船山思想中固然对程朱理学“存 

天理，灭人欲”说法有反思和批判，但是仍然主张严格区分理欲，仍然也讲“私欲净尽，天理流行” 。。 

因此嵇文甫先生指出，不能混同船山思想与李卓吾思想，前者是在宋明道学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和新 

发展，而后者根本反对宋明道学，予以激烈的抨击。 ]6 可以说，在理欲关系问题上，正如船山对“情” 

的思考一样是复杂的、多层的，正如陈来所指出的，船山“将欲分为人欲、私欲、公欲，所以不能以为船 

山对于‘欲’持无条件的肯定。”n 0_弛 

归结而言，船山此说：“愚于此尽破先儒之说，不贱气以孤性，而使性托于虚；不宠情以配性，而使 

性失其节”_6 Jl嘲，可谓定论。这是说，船山思想中固然是有气善论的观点，固然可说他对程朱义理之 

性、气质之性二分的观点是有所批评和反思，但却不能由主张气善论推导出情善论；在船山性情之辨 

讨论中，他始终严辨其分，认为如果没有性之节制和引导，情感极“可以为不善”。正如陈来所说，船 

山对情、才的论述与“气体的本善不同”，并指出“船山这种罪情论和他的贵气论恰成对比，与朱子学 

把情归为气不同，‘尊气贬情’是船山思想的主要特点。”n。。 此诚为确论。 

综上而言，才、物欲、气在船山思想中皆不是人为恶的缘由，而人之所以作恶乃是因为七情不受 

仁义之性的节制，从而使人的才能不能发挥其为善的助缘，随着不善的情感流荡淫逸，才产生了恶。 

可见，船山对欲、气、才、情的不同论述，其间有复杂的区别和界定，因此陈来指出：“与中国哲学史上 

以往的情恶论不同的是，船山对情的否定的看法是和他对气、欲、形色的不否定相联系的。”n。。” 

由船山以上所论来看，固然明末儒学经历了一种思想观念的转型，但如何解读和说明这种转型， 

恐怕不能仅仅用“情欲解放”就概括得了的，正如前述王沉森、李明辉对“情欲解放”这一诠释范式的 

解构。可见在解释明末清初思想转型时必须深人各家各人的文本中去，做更为细致的梳理和解读， 

这样才会得出尽可能切合每位儒者本意的诠释。 

当然，正如陈来所言：“船山的辩证思维使他在宣称情为不善之源的同时，也肯定情在行为动力 

学上的不可缺少的作用与地位~[10133这点明，船山在主张人之作恶的缘由根于七情的同时，又强调人 

能够做善事也离不开七情之配合及其积极功用。此是船山思想中“情”论的另一个面向，即情感之可 

以为善的一面。 

三、为善亦情之功 

如上所言，是否意味着在船山 隋”论中，情感就没有其存在的正面价值而应成为被消灭的对象 

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固然在船山严辨性情思想中，性情是有严格的界限的，不容混淆，但是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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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生却又是不能消除的。他指出： 

夫人生而有性，感而在，不感而亦在者也。其感于物而同异得失之不齐，心为之动，而喜怒 

哀乐之几通焉，则谓之情。 嘲 

在此船山指出，人性无论感与不感，都是始终存在的；它为外物所感而产生同异得失这样不一的情 

况，心就会生出喜、怒、哀、乐等七情。而且船山还指出，“情虽不生于I生，而亦两间自有之几，发于不 

容已者” n㈣，简言之，喜、怒、哀、乐、爱、恶、欲七情的产生是无法避免的。 

既然七情绝非可有可无之物，那么正确的做法理应是“亦但将可以为善奖之，而不须以可为不善 

责之。”_6]l㈣就是说，既然喜、怒、哀、乐等情感是无法消除的，那么聪明的做法就是应该鼓励或者说奖 

励情感发挥其善的一面，而不是因其为不善而只去责备它。之所以如此做的更深层原因在于： 

不善虽情之罪，而为善则非情不为功。盖道心惟微，须藉此以流行充畅也。如行仁时，必以 

喜心助之o[6]1 

七情固然是人之所以不善的罪魁祸首，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喜、怒、哀、乐、爱、恶、欲也是人之所能为 

善不可或缺的功用。其因在于仁义之性、道德之心在人的层面上来看，是很微弱的，力量不大，即《尚 

书》所言“道心惟微”，其发用呈现需要借助七情才能流行畅达。船山指出，比如行仁德时，需要快乐 

的情感为助缘，才能更好地做仁德的事。 

因此，船山认为对待七情的正确的、积极的态度是从其可以为善的一面多加用心和做功夫，而不 

可因为七情是可以为不善的，而过于谴责乃至于把七情消灭掉。船山强烈谴责这样的灭情观念： 

若不会此，则情既可以为不善，何不去情以塞其不善之原，而异端之说由此生矣。乃不知人 

苟无情，则不能为恶，亦且不能为善。_6 Jl㈣ 啪 

船山认为灭情之说乃是异端之论，圣人之教不是教人消灭情感。原因在于如果人的七情没有了，固 

然是不能作恶了，但同时也就不能去为善了。人的喜、怒、哀、乐、爱、恶、欲是完全可以在仁义之性的 

指导下，做为善的助缘，而去成就和完满良善之事。因此船山指出： 

喜怒哀乐之发，情也。情者，性之绪也。以喜怒哀乐为性，固不可矣，而直斥之为非性，则情 

与性判然为二，将必矫情而后能复性，而道为逆情之物以强天下，而非其固欲者矣。若夫爱敬之 

(感)发，则仁义之实显诸情而不昧者，乃以为非性，是与告子“杞柳括杯椿”之义同，而释氏所谓 

“本来无一物”，“缘起无生者”，正此谓矣。[】l_捌 

这是说，喜怒哀乐这些情感，是“性之绪”，固然不可以称情感为性，但是说情感决然号I生是二个截然 

不同的东西，就会出现灭情或者矫治情感以恢复本性的说法，而不知“喜怒哀乐之正者，皆因天机之 

固有而时出以与物相应”[1̈。鹕，这点明喜怒哀乐这些情感有其正确的运用，比如“爱亲敬长”这些情感 

就是仁义之性的显露和发用，如果说这些“喜怒哀乐之正者”不是性之表现，那么就是告子戕贼其性 

的说法以及佛教“本来无一物”、“无中生有”的说法。于是，船山指出“情之可以为善者，因其为性之 

感通也”[8 ，明言七情是可以奉性而行的，有仁义礼智之性以节制其喜、怒、哀、乐、爱、恶、欲七情，就 

是成就德行的情感。相反，归罪于隋，乃是说七情不奉性而为，任其喜怒哀乐之任意发现，没有仁义 

道德的节制。 

正是由于性之节制和引导，情感才能发挥其积极正确的作用，船山说“发乎情，止乎理，而性不失 

焉，而则喜怒哀乐之大用，即礼乐刑政之所以为体者也。”抽 孵这是说，圣人制礼作乐，乃至制定刑政， 

都是由情感出发，而根据人之性而实施节制，这样才能使仁义之德得以彰显，而喜怒哀乐之情也得以 

正确、合理地流行发用。而船山所谓“性情同善之源~[111899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的。 

因此，船山指出，自己之所以会把不善归罪于情，是“专就不善者言之也”，而孟子说“乃若其情， 

则无不善”，是说情感的常态，而我所说的乃是专指情感的不好的变化而言 帅。在船山看来，自己 

的这个说法与孟子此处所说“乃若其情则可为善”的说法是不冲突的，他认为孟子是说七情之正，是 

说七情可以为善。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情感的可以为善、能够为善，在船山思想中，绝不意味着情感具有任何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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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意义，或者说船山哲学有“情本论”思想 ，因为毕竟在船山哲学中情感与人之性是有严格区分的，且 

也是人所以为不善的缘由。何以会主张把不善归罪于情，船山的解释是因为情感极易变化不定，换 

言之，七情因其变易急速致使不能按照仁义之德而流动、发用。 

因此，船山总结道：“若论情之本体，则如杞柳，如湍水，居于为功为罪之间，而无固善固恶，以待 

人之修为而决导之0~[6]1070这是说，情之本体是无有必然的善恶之分别的，是可以为善，也可以为不善 

的，如果想使七情能成为为善的一员得力干将，而不是为恶的因由，就必须有一定的工夫不可。 

正是相应于其或为善或为不善的情感论说，船山工夫论中极为强调在静存之后，还必须要有洞 

察工夫。 

功罪一归之情，则见性后亦须在情上用功。《大学》诚意章言好恶，正是此理。既存养以尽 

性，亦必省察以治情，使之为功而免于罪。⋯⋯省察者，省察其情也，岂省察其性而省察才也 

哉! 

在此，船山指出既然情感是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的，那么在见性之后就需要在省察情感上面用工 

夫。比如《大学》诚意章，讲“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就是在讲这个道理。概言之，必须既有 

存养工夫以尽性，又有省察功夫来治情，以此保证情感发挥其正确的、积极的功能而不成为不善的罪 

魁祸首。于是船山指出，所谓的“省察”工夫，就是指向要省察情感，而不是省察性或者才。换言之， 

船山认为完整的修身工夫，除静存工夫以外，还必须有动察工夫。 

四、结 语 

综上所述，程朱理学在“情”之地位与功效问题上分享着“性情之分”的思考范式，作为宋明理学 

的批判继承者，船山也继承这一原则，严辨“性情之分”。不仅如此 ，船山进而批评程朱以恻隐、羞恶 

等四端为“情”的说法，认为所谓“情”就是《礼记·乐记》中所说“喜、怒、哀、惧、爱、恶、欲”。 

在此理论分疏基础之上，船山成功地把“情”之地位和功效限定在工夫论层面，就是说，“情”绝不 

如“性”一样具有任何本体论层面的意义。 

由此可见，时下中国哲学研究界出现“情感儒学”、“情本论”等学说，力图从情感角度来重新阐释 

先秦儒学，以船山“罪情论”来看，这不免有拔高情感之嫌疑，这种拔高虽然论者也表明“情感儒学”绝 

非西方伦理学中的情感主义，但是理论依据是性善论的缺失。众所周知，在儒学心性论中，关于人性 

善恶问题的论争中一直占据主要地位，可以说是孟子的性善论，而非苟子的性恶论，是程朱乃至船山 

严辨性情之分的理论提前。因此，可以反观当下“情感儒学”“情本论”等说法，是否过于高扬情感之 

作用，而忽视性之在先的和本体上的应有功能，致使自身陷于情感主义的泥潭?就是说在“情感儒 

学”“情本论”者那里，性的本体性地位是缺失的，仁义之性不是首出的，不是先在的，这样一来如何不 

会滑人“情感主义”的泥潭中呢?正如船山所说，情感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如果没有仁义之性的节制 

和引导，这股强大的力量如何能够发挥其正当的作用呢?谁能保证这股强大的力量不具有破坏的功 

能呢? 

因此，船山的“罪情论”可以说是取消和限制情感的任何本体论意义，就是说性与情是有严格区 

分的，道德原则是首位的，情感并不能成为道德活动的原则出发点，也就是说情感在船山那里是不能 

承担任何道德原则的建构或者说来源的，不能以“爱”作为道德原则，“爱”只是道德原则的情感表现 

和运用。这就与西方伦理学中任何情感主义伦理学派划清了界限。 

既然基本上都认同孟子的性善说，那么就面临一个难题，必须给出合适的解释，即现实生活中的 

无数恶与不善是从何而来?有儒者归不善、恶于外在的物欲引诱，也有儒者归之于隋，也有儒者把不 

善、恶归之于气、才。面对思想史上这些纷纷扰扰的结论，船山给出答案是：“才不任罪，性尤不认罪， 

物欲亦不认罪。其能使为不善者，罪不在情而何在哉!” ̈蛳船山明确指明人之不善不是由于才智、 

物欲，当然更不能说性本不善。那么不善的原因就只能在情了。船山承认“不善”或者“恶”可以“归 

罪于情”，对情感的不信任、怀疑乃至归罪于情感，可以说，在明末清初这一思想转型时期，船山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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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言论和观点是较为突兀和保守的。 

但船山同时指出人之“为善”却也是“情”的功效，他明确指出如果一味罪情，而不知情之为善的 

功能，那么就会如异端一样一味地灭情，却不知“人苟无情，则不能为恶，亦且不能为善。”b]1啪这就是 

说，人之喜怒哀乐的情感在道德领域中作用是可以为善，亦可为不善的，如果没有情感，那么固然是 

不能去为恶，但为善也就不可能了。因此工夫论的关键在于做静存仁义和省察情感的工夫，以保证 

能够节制喜、怒、哀、乐、爱、恶、欲七情的发用和功能。 

综上所言，情感问题在船山伦理学中有其重要地位和功效，但在船山伦理思想中，情感在道德领 

域中的作用绝不是道德原则的本源，而仁义之天性才是人的伦理道德生活原则的“立法者”，就是说 

在伦理学首要的问题上即人为什么会有道德这个问题上，情感不是原因，不是原则的创立者。从这 

个意义上说，船山的思考仍站在程朱一派的保守立场，对性情之分的看重、对情感的怀疑都是其学说 

的重要成分。 

但是，船山毕竟又承认情感之可以为善的可能和作用。应该说，情感在船山思想中的作用是作 

为伦理学第二个的问题出现的，即人如何做才是道德的这个问题上，情感才有实践层面的意义和价 

值，情感顺乎仁义之性的指导和节制即为善，情感溢乎、越出仁义的范围即为不善。换言之，人的喜 

怒哀乐的情感是需要时刻被审查的对象，即时刻需要做诚意工夫，需要做省察工夫，才能保证喜怒哀 

乐之情感顺应着仁义天性一齐而善。当然这也不是说情感是完全被动的，船山指出情感在道德生活 

中的正当作用，在于仁义之性、四端之心必须“乘之于喜怒哀乐以导其所发，然后能鼓舞其才以成大 

用。”b̈ 这是说，情感在成就完满的道德生活中起到承载仁义之呈现与鼓舞其才能的正当作用。 

因此，与其说船山关于性情之分以及“功罪一归之情”的说法接近于自然人性论，倒不如说与康 

德关于道德情感的定位更为相近，正如李明辉所指出，在康德伦理学中，“道德情感是道德法则在感 

性上产生的结果(而非道德法则的根据)。”“道德情感则表现为一种对‘道德法则的敬畏”'[ ]l 。在船 

山“情”论中，也明显指出情感唯有带上仁义之性的“镣铐”才能舞出善意的舞蹈。这样的理论表述与 

西方伦理学中情感伦理学乃至现象学中的质料伦理学关于“在伦理学原则之确立当中，情感亦参与 

其事” ]3 的主张是截然不同的。至于这两种截然相对的伦理学流派孰是孰非，至今争论仍在，但已 

非本文所能加以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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